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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申請功能增修_1061201 

 

本次調整並未強制更新與改版，如需使用以下功能才須更新（請於 106/12/1 起自行更新

Html2Pdf/WORD增益集、E-SET 系統），也可選擇不更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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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新增功能： 

(1) 電子申請後續來文部分表單，開放未變更資料時得不附送基本資料表 

 

申請書，原則上皆須一併檢附基本資料表，其格式如下： 

例： 

【附送書件】 

  【基本資料表】   Contact.pdf 

 

例外情況： 

下表所列後續來文電子表單，於本案基本資料未變更時，可於申請書【附送書件】之

【基本資料表】欄位填寫「未變更本案基本資料」文字，則無須檢送基本資料表之 PDF

檔案，後續公文將依原登記地址送達(註 1)。其格式如下： 

 

例： 

【附送書件】 

  【基本資料表】   未變更本案基本資料 

 

未變更本案基本資料時，無須檢附基本資料表之電子表單清單： 

序號 專利電子表單 商標電子表單 

1 發明專利實體審查申請書 註冊申請案自請撤回申請書 

2 發明專利提早公開申請書 註冊申請案補送文件申請書 

3 發明專利優先審查申請書 補正申請書 

4 發明專利加速審查申請書 商標註冊費繳費單 

5 發明專利 PPH 審查申請書  

6 發明專利 PPH 修正申請書  

7 發明專利 TW-SUPA 審查申請書  

8 專利再審查申請書  

9 專利補正文件申請書  

10 專利修正申請書  

11 專利更正申請書  

12 專利誤譯訂正申請書  

13 一般事項申復申請書  

14 審查意見申復申請書  

15 專利申請延展指定期間申請書  

16 查詢案件進度申請書  

17 專利申請案撤回申請書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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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 面詢申請書  

19 專利舉發涉訟優先審查申請書  

20 專利權期間延長申請書  

21 新型專利技術報告申請書  

22 優先權證明文件申請書  

 

 

註 1： 

專利代理人登記地址，請查閱以下網址： 

[局網站>專利>申請資訊及表格>代理人資訊] 

https://www.tipo.gov.tw/lp.asp?CtNode=7221&CtUnit=3554&BaseDSD=70&mp=1 

 

註 2：填寫[未變更本案基本資料]時，於 E-SET簽章送件時，將檢核申請書的「中文姓名或名

稱、申請人代理人的數量」與原案資料是否相符，如不相符將導致送件失敗 

 

一併修改上述申請書之填表須知 

【基本資料表】Contact.pdf 

  

或 

  

  【基本資料表】未變更本案基本

資料 

必

填 

[基本資料表]欄位為必須附送書件。文件內容請依「基

本資料表」之規則填寫個人資料。欄位內請填寫附送

之 PDF 檔案名稱，以英數字為主，不可夾雜半形空

白。50 個字以內。 

如本次申請未變更本案基本資料表，請於【基本資料

表】欄位填寫「未變更本案基本資料」文字，則無須

再檢送基本資料表之 PDF檔案，後續公文將依原登記

地址送達。 

 

 

  

https://www.tipo.gov.tw/lp.asp?CtNode=7221&CtUnit=3554&BaseDSD=70&mp=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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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新增[一案兩請擇一申復申請書]、[回復優先權主張申請書]、[發明專利申請延緩實

體審查申請書]、[提供專利申請案審查資訊申請書]等 4 張專利申請書 

使用情境請參考下表 

專利申請書 使用情境 

一案兩請擇一申復申請書 一案兩請擇一申復 

回復優先權主張申請書 申請回復優先權主張者 

發明專利申請延緩實體審查申請書 申請延緩實體審查 

提供專利申請案審查資訊申請書 依專利法施行細則第 39條規定，發明專

利申請案公開後至審定前，任何人認該

發明應不予專利時，得向專利專責機關

陳述意見，並得附具理由及相關證明文

件。 

注意事項：如申請[一案兩請擇一申復]，應選用[一案兩請擇一申復申請書]，請勿使用[一

般事項申復申請書]或其他申請書 

 

表單填寫方式與欄位說明，請參考[填表須知]>>[專利申請書]空白表單、範例、須知之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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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調整[專利誤譯訂正申請書]，增加已領證後申請[誤譯訂正(更正)]之適用情況 

 

原功能：[專利誤譯訂正申請書]僅適用於尚未領證前，申請誤譯訂正或誤譯訂正一併修

正 

調整後，適用於以下２種情境： 

 尚未領證時，申請誤譯訂正或誤譯訂正一併修正 

 已領證後，申請誤譯訂正或誤譯訂正一併更正 

表單填寫方式與欄位說明，請參考[填表須知]>>[專利申請書]>>[專利誤譯訂正申請書]

空白表單、範例、須知之說明，區分為[未領證]與[已領證]2 種情況 

 

 

 

使用情境 適用表單 

 訂正中文本內容 

 訂正中文本內容，一併申復 

 訂正並修正中文本內容 

 訂正並修正中文本內容，一併申復 

 之前已申請發明專利 PPH 審查，這次要訂正中文本 

 之前已申請發明專利 PPH 審查，這次要一併修正與訂正中文本 

 之前已提過再審查，這次要訂正中文本內容 

 之前已提過再審查，這次要補送[再審查理由書]，並一併檢附訂正

後的中文本 

 之前已提過再審查，這次要訂正一併修正中文本內容 

專利誤譯訂正申請書(未

領證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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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之前已提過再審查，這次要補送[再審查理由書]，並一併檢附訂正

且修正後的中文本 

 訂正中文本內容 

 訂正一併申請更正中文本內容 

專利誤譯訂正申請書(已

領證) 

 

備註：各申請書適用情境，請參考[填表須知]>>[專利表單選擇與使用說明]與[商標表單選擇

與使用說明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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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功能或檢核調整： 

(1) 調整[Html2pdf 轉檔工具]文件編碼錯誤訊息 

原功能：文件編碼非 Unicode 或 Big-5 時，轉檔將出現以下錯誤 

 

 

>>此版調整錯誤訊息，明確顯示錯誤原因，如遇此錯誤，請將 htm 另存為

Unicode 或 Big-5 編碼，即可轉檔 

 

(不影響 WORD 增益集功能) 

 

(2) 增益集轉檔增加允許 utf-8 編碼之文件 

原功能：原功能僅允許 Unicode 或 Big-5 編碼，如 word[另存新檔/工具/Web 選

項/編碼]設定為 utf-8，轉檔將失敗。 

>>此版程式，另存新檔的文件編碼為 utf-8 仍可成功轉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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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商標-優先權國家，排除[EM 歐盟智慧財產局]，不可填寫 

(4) 調整[圖式製作小工具]>>[使用 PDF 檔製作]功能之檢核程式 

 PDF存放目的的路徑或檔名有罕用字時無法轉檔， 

原功能：顯示錯誤訊息[GPL Ghostscript 9.05: Unrecoverable error,exit 

code 1]， 

>>此版程式於轉檔時檢核路徑或檔名不可包含罕用字，提示錯誤原因 

 

 檢核 PDF 的每一頁皆不可含有注釋，避免造成匯出的 PDF 異常問題(原程式部

分 PDF案例未正常檢核 PDF含有注釋) 

 檢核 PDF 的第 1 頁應為直頁(其他頁可為直頁/橫頁)，避免造成匯出的 PDF圖

檔被裁切問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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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5) 收據抬頭欄位長度限制由 50 字，開放為 160 字 

 

 注意事項：電子收據將顯示完整收據抬頭、紙本收據因版面限制只會顯示 50

字。 

 一併更新專利、商標申請書之填表須知(如下表) 

【繳費資訊】 

  【繳費金額】       

9900 

  【收據抬頭】       

王小明、呂小文、黃海公司 

必

填 

[繳費資訊]欄位含有[繳費金額]、[收據抬頭]2個子欄位。

若無須繳費，請填寫 0。 

[繳費資訊]僅為標題文字，欄位內不須填值。僅能有單筆

資料。 

[繳費金額] 欄位內請填寫繳費金額之數字，例：共 1000

元，則填 1000。數字長度 6碼以內。規費金額請參考

「規費查詢」，專利新申請案(新申請發明專利、新型專

利、設計專利)電子送件者，每案減免新台幣 600元整。

若[發明摘要]附有英文摘要者，可減收申請規費新台幣

800元整。 

[收據抬頭] 欄位內請填寫全形字之收據抬頭，160個全形

字以內。欄位內容請由以下 3種樣式擇一填寫，請正確填

寫，如有誤填且已開立收據欲申請更正者，請來文檢附收

據辦理： 

1.          申請人：若申請人為王小甲與王小乙，請於欄位

內填寫「王小甲、王小乙」並以逗點區分申請人。 

2.          申請人(代繳人：   )：若申請人為王小甲與王小

乙，代繳人為王小丙，請於欄位內填寫「王小甲、王

小乙(代繳人：王小丙)」並以逗點區分申請人與代繳

人。 

3.          空白：收據抬頭欄位不填任何資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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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6) 檢核英文專利名稱僅能填寫英數字、符號等半形字元 

欄位 檢核 

【英文專利名稱】 

【英文發明名稱】 

【英文新型名稱】 

【英文設計名稱】 

僅能填寫英數字、符號等半形字元，請勿填寫中文字或全形字元。 

如無「英文專利名稱」，請直接刪除該欄位，請勿填寫「無」或其他文

字。 

 

轉檔時檢核欄位值如有非英數字、符號之字元，僅出現提示訊息，不影響送件 

 

 

匯入 E-SET 時檢核欄位值如有非英數字、符號之字元，僅出現黃色提示訊息，不影響送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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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7) 軟體憑證登入，於介面提示應匯入[簽章憑證] 

 

於軟體憑證登入介面，以紅字提示應選擇[簽章憑證]。 

 

 

 

如匯入的憑證檔案的檔名含有[加密憑證]之文字，將出現錯誤，無法匯入。 

 

 

如匯入的憑證檔案的檔名未包含[簽章憑證]之文字，將出現提示訊息，如確認選擇正

確，可點選[確定]後繼續匯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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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8) E-SET 費用查詢，顯示查詢結果的總金額 

 

原功能：僅顯示查詢結果的總件數 

>>調整後：[專利案件規費>>應繳/已繳]、[商標案件規費>>應繳/已繳]、[專利年費

>>已繳]、[商標註冊費>>已繳]，增加顯示查詢結果的總金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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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修正問題： 

(1) 解決信件內容太長時，E-SET[下載區/通知信件]內容不完整問題 

 

原功能：E-mail 信件內容太長時，E-SET[下載區/通知信件]內容超過一定字數之文字無

法顯示 

>>調整後：不受 E-mail 內容長度限制，皆可顯示完整信件內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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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空白表單或填表須知修改 

(1) 設計專利說明書與衍生設計專利說明書之[物品用途]欄位調整為[選填] 

【物品用途】欄位原為必填，調整為選填 

【物品用途】 

  【0001】  本設計物品，係掛置於

牆面之時鐘。 

  【0002】   

選

填 

[物品用途] 用以載明設計所施予物品之使

用、功能等敘述。 

  

文字內容請以【0001】、【0002】、

【0003】……順序編號文字段落，號碼之記

數以[設計說明書]單份文件為基準，非以各

個標題欄位為基準。 

 

(2) 空白表單之摘要或說明書首頁，刪除[申請案號、申請日、IPC/LOC]文字，無須填

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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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專利申請書之填表須知，增加[中文名稱]應填寫外商資訊之說明文字 

【申請人 1】 

  【國籍】 TW中華民國 

  【中文姓名】 王,小明 

  

【申請人 2】 

  【國籍】 JP 日本 

  【中文姓名】 呂,小文 

  【英文姓名】 Liu, 

hsiao-wen 

  

【申請人 3】 

  【國籍】 US 美國 

  【中文名稱】 美商黃海

公司 

  【英文名稱】 Yellow 

Ocean Company 

必

填 

[申請人]欄位含有[國籍]、[中文姓名] 、[中文名稱]、[英文

姓名]、[英文名稱]5個子欄位，其他詳細之個人資料請於

「基本資料表」填寫。若有多筆資料，請複製相關標題欄

位依序填寫。 

[申請人]僅為標題文字，欄位內不須填值。 

  

[國籍]為必填欄位。欄位內請填寫國籍代碼與國家地區，

請於「國家地區代碼表」查詢後填寫，其格式如下：國籍

代碼＋中文國名。 

  

[中文姓名]或[中文名稱] 為必填欄位： 

1.          [身分種類]為「自然人」請填寫[中文姓名]欄位，

並用半形逗號分隔姓與名，例：姓為「呂」、名為

「小文」，則請填「呂,小文」。「姓」與「名」各

10個字以內。 

2.          [身分種類]為「法人公司機關學校」請填寫[中文

名稱]欄位。30個全形字以內。填寫外國公司之中文

名稱，請於名稱前加註國別名，例如：美商 XXX股

份有限公司、日商 XXX有限公司、英屬開曼群島商

XXX 公司等等。大陸地區公司之中文名稱，請於名稱

前加註「大陸商」；香港地區公司之中文名稱，請於

名稱前加註「香港商」；澳門地區公司之中文名稱，

請於名稱前加註「澳門商」。 

  

[英文姓名]或[英文名稱]為非必填欄位。 

若需填寫[英文姓名]或[英文名稱] 者，請依以下規則填

寫： 

1.          [身分種類]為「自然人」請填寫[英文姓名]欄位，

請用半形逗號分隔姓與名，例：姓為「Liu」、名為

「hsiao-wen」，則請填「Liu, hsiao-wen」。

「姓」與「名」各 30個半形字以內。 

2.          [身分種類]為「法人公司機關學校」請填寫[英文

名稱]欄位。100個半形字以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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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E-SET[電子公文] 

(1) [重新下載]功能，新增「申請案號」及「商標註冊號」之查詢條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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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E-SET[電子收據] 

(1) 新增[案由資訊]欄位，顯示收文對應的案由資訊 

 

E-SET[規費]/[電子收據]、[歷史區]功能，增加[案由資訊]欄位 

 

 

[匯出檔案]或[匯出 ZIP 檔]的 csv 檔案，也一併增加[案由資訊]欄位，位置在[檔案名稱]欄位

之前 

 

 

如需使用此欄位，請於 E-SET 左下角問號>>電子收據欄位設定，勾選[案由資訊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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